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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ST 东数          公告编号：2015-037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管部门关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华东数控”）董事会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209 号）。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对相关内容披露如下： 

一、你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的内容、进展和后续安排，是否已有明确的

重组对象并与其达成实质性意向；公司拟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是

否合法合规，是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且不违背公司及相关方已做出的承诺。 

回复： 

（一）你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的内容、进展和后续安排，是否已有明确

的重组对象并与其达成实质性意向； 

1、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与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连高金科

技）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其中约定，本公司与大连高金科技一致同意，自本

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大连高金科技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

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双方一致认可的其他方

式出售给本公司（未来重组）。未来重组的具体方式、资产评估事项、定价、交割

等由本公司和大连高金科技另行签署协议约定，该协议届时需经本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

高鹤鸣、李壮、刘传金与大连高金科技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签订了《威海华东数

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与重组协议》，就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未来重组事项进行了

约定。大连高金科技承诺：“为避免因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本公司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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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本公司特此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本公司所

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的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或本公司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自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之日 2014 年 3 月 4 日至今，大连高金科技未提出任何与此承诺相关

的方案。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向股东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山东高新投）、大连高金科技以邮件及快递方式发送了《关于近期工作三点意见》，

该意见中公司明确提出：“一、公司管理层股东拟减持 1,500 万股，……减持资金

主要是通过借贷方式补充公司资金，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二、……通过资产处置

获得收益达到 2014 年度扭亏保壳的目的……；三、为保护全体股东的权益，积极

寻找外部有重组意愿的机构，迅速开展对公司进行重组工作。……如有不同意见

请在 2 日内反馈，否则视为同意。”股东山东高新投负责人口头答复同意；公司 9

月 23 日收到大连高金科技的书面回复，仅对第一、二条回复了同意，第三条未进

行说明，公司管理层理解为同意。 

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仍未有明显改观，预计 2015 年上半年亏损仍会达到 5,000

万元左右，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主业经营三年连续亏损，年亏损平均

在 1.2 亿元左右，2014 年度虽通过资产处置收益弥补了主业经营亏损并盈利 300

余万元，勉强保壳成功，使公司股票避免了暂停上市交易。公司管理层认为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是唯一选择，且必须马上进行、刻不容缓，故公司管理层将重组事

项提交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现任 9 名董事中

以 5 票反对、4 票同意的表决结果未通过该项重组议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正寻

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方式对公司启动重组议案进行表决。 

2、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与

上海至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至融）签订了《关于*ST 东数非公开发行和

收购资产之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上海至融为公司寻求优质重组方，筹划非公开发

行及收购资产事项。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即是与上海



 3 

至融等相关方介绍的拟重组资产项目进行洽谈，后因重组资产质量、规模、相关

协议条款等未能达成一致意向，终止重大事项筹划，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复牌。 

3、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与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简称久泰能源）签

订了《重组备忘录》和《意向书》，拟与久泰能源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日，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否决了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正与各相关方积极协调，

争取早日解决分歧达到一致，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得已顺利实施。 

（二）公司拟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不存

在重大法律障碍、且不违背公司及相关方已做出的承诺。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与久泰能源签订了《重组备忘录》和《意向书》，拟

与久泰能源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

经过缜密筹划，公司管理层可以确定与久泰能源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公司

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认为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不会违背公司及

相关方做出的承诺。 

二、你公司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披露的反对意见表示“董事会提

出上述议案的相关信息无法充分获取，影响其独立判断”。请你公司说明管理层针

对上述议案已提交给董事会会议材料情况、管理层提出上述议案是否谨慎，并请

独立董事说明无法充分获取相关信息的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电话通知的方式将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通知、议案、会议参考材料（《华东数控与久泰能源重组方案（草案）》）

发送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邮箱。在会议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就会议审议事项与

各位董事进行了沟通确认，独立董事并未就审议事项要求公司进一步提供相关信

息资料，也未要求公司聘任中介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秘书认



 4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议案是谨慎的，提供给会议的审议材料全

面的。 

独立董事说明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威海华东数控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监管部门关注事项的说明》。 

三、你公司董事郭洪君、魏杰提出，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与大连高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同日，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签署《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发行及重组协议》，且双方出具了承诺函。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协议的进展情

况和承诺实质内容，目前公司拟授权董事长与交易对手方进行商务谈判、签署协

议是否违背了相关方做出的承诺。 

回复： 

公司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与大连高金科技签订的相关

协议及承诺函均为向大连高金科技非公开发行 5,000 万股股份时签署的，旨在完成

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及消除由于该非公开发行股份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截止目前，股份认购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4 日完成向大连

高金科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5,000 万股。《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

及重组协议》及双方出具的承诺函仍具有约束力。双方承诺内容如下： 

大连高金科技承诺内容：本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认购股份全部于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中国证

监会审议发行股份过程中，如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有任何监

管意见，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签署锁定期限进行修改。 

本公司进一步承诺，为避免因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本公司之间的同

业竞争，本公司特此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本公司所持

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的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或本公司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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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内容：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无条件的

配合大连高金科技将其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

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大连高金科技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

给华东数控。控股股东及其提名、委派的华东数控董事，将在华东数控的有关上

述事宜的董事会、股东大会议案中作同意表决（该等议案内容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认为启动与其他方重组事宜，与公司和大连高金科

技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大连高金科技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威海华东数

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及重组协议》以及双方出具的《承诺函》等相关约定没

有任何关系，也不构成违约。故授权董事长与交易对手方进行商务谈判、签署协

议未违背了相关方做出的承诺。 

四、目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情况是否正常；是否存

在对你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若存在，请说

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 

回复： 

（一）目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情况是否正常； 

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

金的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17.75%。截至目前，公司单体第一大股东为大连高

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6.26%，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为接近，不排

除公司未来可能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 

公司 2015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更换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公司董事长由董事郭洪君担任。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

收到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的辞职报告，独立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成

员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全体董事的 1/3，在董事会成员补选完成前将继续履职，公

司也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名、选举独立董事。不会影响公司治理情况，

公司目前治理情况尚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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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对你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除本复函中“一、（一）”所述内容外，不存在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若存在，请说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的影

响。 

1、公司 2015 年 5 月 8 日（会议通知召开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9 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提名董事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股东大连高金科技提名徐雁平、吕书国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汤世贤

提名汤旭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同时汤世贤、郭洪君、魏杰辞去董事职务，邱玉

良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因召开日期不符规定，经全体董事（包括候选董事）、监事

一致同意撤销了该次会议决议。该事件对公司管理层和决策层声誉造成了不良影

响，为此，公司董事长汤世贤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对此事进行了

检讨并致歉。 

2、2013 年 2 月 1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大连高金科技签署的《威海华东数

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及重组协议》；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上

海至融签订的《关于*ST 东数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产之合作框架协议》；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与久泰能源签订的《重组备忘录》和《意向书》。以上协议三方如

不能协商妥善处理，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可能会面临重大诉讼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